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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千人专项”引进对象应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
道德、强烈的事业心和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；大师级人才
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，其他人才一般不超过55周岁
（截止2019年12月31日），还应符合其他具体条件。

同时，引进对象须于2018年5月13日后与我省签订
协议并到岗工作，或目前尚未到我省工作、但已与相关用
人单位达成引进意向，并能于2019年12月31日前到岗工
作。引进对象到岗后须全职在海南连续工作5年以上。

在我省各类园区领办、创办科技型企业的高层次人
才，须于2018年5月13日后来琼创业，于2019年12月
31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等相关手续。注册资金实际
到位不低于50%。为所在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且为第一大
股东或者最大自然人股东，本人或创业团队投入企业的
实收资本一般不少于100万元（不含技术入股）。

特别优秀、业绩特别突出以及我省特别急需紧缺的
人才，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。

引进对象到岗后须全职连续工作5年以上

我省开展“妇幼双百”人才
引进工作

面向全国招聘40名医生
□记者 钟起的

本报讯 昨日，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，为加快
发展我省妇幼健康事业，解决基层妇幼健康人才
紧缺问题，根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海南省“妇幼双百”人才引进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
求，我省决定开展2019年（第二批）“妇幼双百”人
才引进工作。

据了解，2019年（第二批）计划面向全国公开
招聘儿科医生、妇产科医生共40名。招聘公告发
布在省卫生健康委和国内相关人力资源招聘网
站。报名时间为9月23日到10月20日。

据悉，审查合格人员名单，于考试前7个工作
日内在省卫生健康委和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门户
网站公布。

海口龙华区启动第二轮防
控登革热工作

消杀面积405万平方米
□记者 苏钟 特约记者 刘伟

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海口市龙华区获悉，为
有效防控登革热，做好环境卫生整治工作，继9月
16日起启动第一轮集中消杀并实现消杀全覆盖
后，龙华区持续发动全区干部群众深入社区和乡
村开展第二轮消杀和宣传工作。

据悉，9月22日下午，龙华区启动了第二轮
爱国卫生暨登革热防治统一消杀活动，此轮消杀
工作覆盖全区78个社区居委会和51个行政村。
当天，全区参加消杀灭蚊人数累计2.7万人次，其
中发动群众1.8万人、发动志愿者1274人。截至
9月22日24时，龙华区消杀面积405万平方米，
两轮累计消杀面积10573万平方米，发放登革热
防控宣传资料2万份，累计发放36.5万余份，同时
入户宣传2.3万余户。

临高将举办多场文艺活动
□实习记者 吴佳穗 记者 罗晓宁

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临高县
精心举办了一系列群众文艺活动。

今日上午7时30分，在临高县文澜文化公
园，举办千人太极拳活动。 9月27日上午9时至
10时，在临高县文澜文化公园，举办万人竹竿舞
活动。 9月29日晚上8时许，在临高县文澜文化
公园，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活
动。9月30日上午8时，在临高县文澜文化公园，
举办万人广场舞活动。10月下旬，在临高县人民
大会堂，举办“唱响新时代”大合唱活动。

海口新增6处电子警察
用于抓拍机动车占用公交专用道，9月26日起启用

□特约记者 陈世清 通讯员 林馨 钟玲 见习记者 符小霞

本报讯 昨日，记者从海口市交警支队了解到，为了保障公交车路权
优先、运营效率提升，为广大市民提供快捷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，海口交
警决定于9月26日起，正式启用6套电子警察设备，用于抓拍机动车占
用公交专用道违法行为。

对于在限行时段内（工作日7：00-9：00和17：30-19：30）违反禁令
占用公交专用道通行的行为，海口交警部门将利用电子警察系统严格
抓拍，形成车辆违章数据，上传到交警支队管理平台，作为处罚证据，
并根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0条、《海南省实施﹤道路交通安全法﹥
办法》第82条第3项的规定，处以100元罚款的处罚，记3分。

本报讯 昨日，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《2019年海南省“千人专项”引才计划申
报评审工作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告》”）。符合条件的人才从即日起至2019年10月28日
24：00期间，可登录海南人才工作网填写信息并上传有关材料进行申报。

《公告》指出，对我省新引进且符合《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（2019）》的大师级人才、
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，可按我省高层次人才认定有关程序向省级人才服务“一站式”窗口申请
认定，享受相关政策待遇；对新引进但无法直接对应《海南省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（2019）》的
领军层次以上人才，开展申报评审工作。 记者 林文星

我省启动“千人专项”引才计划申报评审工作

即日起至10月28日
可网上申报

申报项目包括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两大类。其中，
创新人才分重点创新项目、重点实验室，重点学科、重点
专科、商业金融机构、国有企业、文化艺术、非公企业等七
个平台申报认定。创业人才申报人相关认定评审申报材
料，经所在园区管委会推荐和市县党委组织部对企业实
地核查后，向省科学技术厅申报。

评审程序分为申报受理、资格审查、考察论证、公示发
布4个环节。其中，9月23日-10月28日，符合条件的申
报对象，可个人登录海南人才工作网（http：//www.hainanrc.
gov.cn）注册认定账号，按申报项目填写《海南省“千人专项”
申报书》，上传申报人身份、学历、科技成果、所获荣誉及奖
励、相关部门单位意见等相关证明材料（PDF格式）。

申报项目包括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两大类

对“千人专项”引进人才，我省给予住房、落户、医疗
和教育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保障政策。其中，大师级人才、
杰出人才、领军人才分别按不超过200平方米、180平方
米、150平方米标准提供免租金、可拎包入住的人才公
寓，全职工作满5年赠予80%产权，满8年赠予100%产
权。未配备人才公寓的市县，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采用
货币补贴等方式提供住房支持。

大师级人才、杰出人才直接纳入省委联系服务重

点专家范围，领军人才优先推荐参加省委联系服务重
点专家遴选。同时，按照我省相关政策，对应享受落
户、子女教育、配偶就业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服务保
障待遇。

《公告》强调，申报人所填信息如有虚假，或者在申报
评审过程中有个人、单位出现违法违纪或环保、纳税、诚
信等方面问题的，视情况取消引进对象资格，并依法依规
追究相关责任人及单位责任。

大师级人才工作满8年赠不超200平方米房产


